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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煤安监技装字［2002］141号 各煤矿安全监察局及北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煤炭工业安全标

志办公室： 《安全生产法》规定，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

安装、使用、检测、维修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的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

特种设备，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专业生产单位生产，

并经取得专业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检测、检验合格，取得

安全标志后，方可投入使用。为了保证煤矿矿用安全产品的

使用安全，国家局发布了《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煤安标志管理办法》），公布了实施安

全标志管理的煤矿矿用产品目录。《煤安标志管理办法》实

施以来，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加大了对煤矿企业执行煤矿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以下简称煤安标志）管理制度的宣传和

执法力度，对防止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煤矿矿用安全产品入井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强煤安标志管理工作，现将

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大煤安标志管理的宣传力

度。宣传和贯彻煤安标志管理制度是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

》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宣传和贯彻煤安标志管理制度，可

以促进煤矿企业加强安全管理，防止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煤矿

矿用安全产品进入井下。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和煤矿安全

监察办事处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实施煤安标志管理制度的宣传

力度，煤炭工业安全标志办公室要对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的



宣传工作给予大力配合。 二、进一步加大对煤矿企业执行煤

安标志管理制度的监察。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和煤矿安全

监察办事处要对管辖区域内的煤矿企业执行煤安标志管理制

度情况进行监察。凡2001年12月31日以后煤矿企业采购的属

于煤安标志管理的产品，必须取得煤安标志，对未取得煤安

标志的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对2002年1月1日以

前煤矿企业采购的属于煤安标志管理的产品，可根据设备的

完好性和对安全生产的重要程度，规定不同整改期限，要求

煤矿企业限期整改。 三、加强煤安标志申办工作的制度化建

设，保证煤安标志管理制度的有效实施。煤安标志申办工作

涉及企业申请、技术审查、现场评审、产品抽样检测等环节

。煤炭工业安全标志办公室要加强煤安标志申办过程的管理

，对申办工作的各个环节，要制定内部管理制度，明确责任

人，严把审查质量关，保证取得煤安标志的产品是由正规生

产单位生产，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行业安全标准的要求。

煤炭工业安全标志办公室要及时将取得煤安标志的产品向社

会公布，并向生产单位所在省(区、市)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

局备案。 四、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要加强对辖区内煤矿矿

用安全产品生产单位执行煤安标志管理制度的监督。煤安标

志的申办要实行备案制，未经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审查备案

的申请材料，煤炭工业安全标志办公室不予受理；凡发现取

得煤安标志的生产单位不严格执行国家安全标准和行业安全

标准进行生产的，可向国家局建议暂停或撤销该生产单位所

生产产品的安全标志，并监督生产单位进行整改；对煤安标

志申办单位的现场评审工作要进行监督，在煤炭工业安全标

志办公室派专家对申办单位进行评审时，省级煤矿安全监察



局负责技术装备工作的相关处室可派1名监察员，监督安全标

志评审员的现场评审工作。对申报煤安标志材料的审查备案

，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不得向生产单位收费。 二二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